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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游泳館借用、收費及管理準則 

體育委員會會議通過（105.12.08） 

第 98 次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通過(106.11.7) 

第 104 次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通過(107.11.8) 

第 115 次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通過(109.8.18) 

第 125 次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通過(111 年 6月 13 日) 

第 132 次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通過(112 年 7月 28 日) 

第 140 次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通過(113 年 12 月 11 日) 

一、為強化體育運動設施之管理使用，提供完善運動休閒環境，促進師生身心健康，並結合

社區推展全民體育，以活化體育場館設施功能，特依據本校「體育委員會章程」及本校校

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辦法第五條訂定本借用、收費及管理準則。 

二、開放原則：在不影響體育教學、校隊組訓與學校活動原則下，得規劃區域對外開放。 

三、開放時間 

(一)和平校區Ⅰ游泳館 

1.本校教職員工生：憑教職員工證、退休教職員工證(需換卡)及學生證入場使用。 

(1)學期中與寒假免費開放時段(若有臨時情形變動則另依體育室公告實施) 

時段 / 身分 學生 教職員工 退休教職員工 

午泳  12:00~14:00 週一至週五 

(2)國定假日，本館休館。 

2.自泳會員、單次入場開放時段： 

    憑本校游泳證，依下列開放時間入場使用。(自泳會員每日限入場游泳乙次) 

(1)學 期 中 開 放 時 段 

開放時段 

星期一 ～ 星期五 星期六  星期日 

06:00~08:30 

06:00~22:00(關門) 06:00~17:00(關門) 12:00~14:00 

    17:30~22:00(關門) 

(2)寒、暑假期間開放時段（依每年度公告之開放日期） 

開放時段 

星期一 ～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

06:00~22:00(關門) 06:00~22:00(關門) 06:00~17:00(關門) 

(3)國定假日，本館休館。 

(二)游泳館三樓智能健身中心 

本校教職員工生：憑教職員工證及學生證免費入場使用。 

(1)學期及寒暑開放時段為週一至週五，上午 9點~下午 17 點 30 分。(若有臨時情形變動

則另依體育室公告實施)。 

(2)逢星期六日、寒暑休日、國定假日及連續假期，本中心休館。 

(三)林口校區 

依學校官網公告時間為準。 

四、報名手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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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和平校區Ⅰ游泳館 

1.入場者請遵守游泳館使用規範之規定並自行負責安全。另身高不及 130 公分者，需由有

能力照顧者(亦需購票)始得入池。 

2.檢附相關證件： 

(1)校外人士：身分證明文件(身分證、健保卡等)。 

(2)校內人士： 

a.學生：學生證。 

b.教職員工：服務證或本校核發之服務證明(含正職工讀生) 。 

c.計畫助理、博士後研究員: 服務證。 

d.教職員工配偶與直系親屬：服務證及可證明身分之文件。 

e.校友：畢業證書影本、校友證。 

f.退休教職員工：退休證或得證明為本校退休教職員工之文件。 

3.報名與繳費：進入本校體育室「報名及繳費系統」(https://cash.phr.ntnu.edu.tw/)依申請

帳號登入作業，採線上報名系統，完成報名及繳費後，需持悠遊卡、繳費單據及相關證

件至游泳館櫃台辦理，以利入場。 

4.辦證時間及地點：(1)時間：於游泳館開放時間內皆可辦證。(2)地點：台北市大安區和

平東路一段 162 號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游泳館。(3)洽詢電話：(02)7749-3262~3。 

5.證件請妥為保管，若遺失補發、損毀換新證件，則需繳交手續費 200 元。 

(二)林口校區 

請進入本校體育室網站 https://www.phr.ntnu.edu.tw/，點選游泳館後再點選林口校區

游泳池，進入公版報名暨線上金流繳費系統完成繳費。如有疑問洽詢電話：（02）7749-8466

或 7749-8458。 

五、收費標準 

(一)和平校區Ⅰ游泳館 

1.場地出借方式： 

(1)全場租借制：校外公、私立團體如有需要，經本校主管單位核定後，費用如下： 

場地收費：標準池場地費半日 20,000 元；訓練池場地費半日 5,000 元。 

水電清潔費：半日為 6,000 元。 

人員收費：每人每次以 100 元計算。職工加班費、救生員費用另計。 

(2)水道租借制：學校、機關、團體單位借用，若申請專用水道經本校核准後，每條水道

租借費用為 2,200 元/時、使用人數上限 15 人。水道租借優惠方案，採一次性申請租

借為限，租借前需繳清費用。購買時數優惠已繳費完成，恕無法辦理退費，每次購買

時數達 10 小時，予以 9 折優惠；時數 20 小時以上，予以 8折優惠。 

(3)個人租借制：學校、機關、團體單位借用經本校核准後，每人每次以 120 元計算。若

借用身份為游泳隊者，無專用水道，且禁止教練實施訓練指導等行為。 

(4)三樓智能健身中心：國語教學中心學員，可付費辦理使用。每個月為新臺幣 600 元，

1 次辦理三個月為 1,500 元。 

(5)三樓智能健身中心：校外單位租借為 1小時 3,000 元；校內單位 1小時 1,500 元，

最遲須於活動日前一週完成申請。清潔、人事費另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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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四樓會議室：校外單位單次租借為 4小時新臺幣 3,300 元，不足 4小時以 4小時計

之，校內單位不收費，最遲須於活動日前一週完成申請。 

2.如有使用超出原申請借用時間者，依場租時段比例加收費用，不足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費

用計價。 

3.校外自泳會員以個人身份在本館報名連續二年年會員者，自第三年起（憑上年度泳證證

明）給予 9 折年會費優惠，到期未續約者則需重新累積年限。 

4.自泳收費標準一覽表 

類

別 
申辦身分 期限 

費用 

金額 
備註 

自
泳
會
員 

本校學生 

(含研究生) 

單月 

半年 

350 元 

1,750 元 

1.辦證時，請自動出示相關證明。  

2.語言中心進修學員，每次最多限辦三個月，且進

修學員之優惠，限進修期間。 

3.左列費用內含營業稅。 

4.入場使用需配合本館池體開放時間及現場人員

水道調度，部分時段僅開放大池，敬請注意現場

公告。 

5.國定假日休館，不另補算計天數。 

6.會員應於繳費後 7日內辦證使用生效，若未於 8

日內辦證，繳費後第 8 日自動生效為使用期限

起始日。 

本校教職員工 

(含計畫助理、兼任教師、

語言中心教師、博士後研

究員、退休教職員工、志

工) 

單月 

 

半年 

 

650 元 

 

3,250 元 

 

本校在職教職員工配偶及 

直系親屬 

單月 

 

半年 

 

1,000 元 

 

5,000 元 

 

本校語言中心進修學員 

單月 

二個月 

三個月 

1,400 元 

2,500 元 

3,500 元 

本校校友 
單月 

半年 

1,400 元 

7,000 元 

校外人士 

單月 

半年 

一年 

2,500 元 

13,000 元 

21,000 元 

單
次
入
場 

本校學生 

(含研究生) 
 50 元 1.如非校外人士者，需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並現場繳

費。 

2.身心障礙人士優惠： 

持有身心障礙證明及其陪同者 1名(同進同

出)，全時段單次使用免費。 

3.兒童優惠： 

 (1)未滿 6 歲兒童免費，須由購票之父母、監護

人或實際照顧人陪同始得進入(陪同者享 5折

優惠)並負責安全看護；每一陪同人只限照顧一

名兒童(父母或監護人不在此限)。 

 (2)6 歲以上未滿 12 歳兒童憑身份證明文件，全

時段單次使用享 5折優惠。身高不及 130cm 或

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須由購票之父母、監護人

或實際照顧人陪同始得進入並負責安全看護；

每一陪同人只限照顧一名兒童(父母或監護人

不在此限)。 

本校教職員工 

(含計畫助理、博士後研究

員、兼任教師、語言中心

教師、退休教職員工、志

工) 

 80 元 

本校在職教職員工配偶及

直系親屬、本校進修學

員、本校校友 

 100 元 

校外人士  150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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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敬老優惠： 

65 歳以上之長者憑身份證明文件，於本館之公

益時段（平日 9:00~11:00；14:00~16:00)使用，

單次使用享 5 折優惠。(平日定義為例假日、國

定假日及本校寒暑假以外時段) 

5.入場使用需配合本館池體開放時間及現場人員

水道調度，部分時段僅開放大池，敬請注意現場

公告。 

6.以上優惠項目，不得合併使用。 

(二)林口校區 

1.不影響開放及教學時段外，校外單位租借泳池，場地費用以 2,000 元/小時計算(職工加

班費、救生員費用及清潔費另計)。 

2.每條水道租借費用為 1,000 元/小時、使用人數上限 15 人(職工加班費、救生員費用及

清潔費另計)。 

3.如有使用超出原申請借用時間者，依場租時段比例加收費用，不足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費

用計價。 

4.自泳收費標準： 

(1) 150 元/次 : 校外人士  

(2)  70 元/次 : 本校在職教職員工配偶及直系親屬、本校校友、志工、65 歳以上長者、

6歲以上未滿 12 歳兒童 

(3)  50 元/次 : 本校學生  

(4)     免費 : 身心障礙者(持證明)、6歳以下(需有照顧人陪同始得進入並負責安全

看護，其非下水陪同者$70/次、下水陪同者$150/次) 

六、自泳會員退費、延期條件及辦法 

1.自泳會員因特殊緣故或發生重大疾病無法從事游泳運動者，可檢附醫師診斷證明或相關

證明文件，經本校核准後，得申請依剩餘天數比例退費或延期。 

2.因特殊狀況欲延期之自泳會員，可憑原申請會員之使用期間內之證明文件，於該次會員

所辦理之使用期間結束前，依下表之規範申請延期，逾期不予辦理。下表標示之日數

為下限，須達下限以上之出國（國內旅遊不算出國）日數始得申請延期，得依剩餘天

數比例退費或延期，至多延期 60 日，每會員年度以一次為限。 

特殊狀況延期( 檢附單位出差派遣單及出入境證明 ) 

   會員身分 

符合 

申請之天數 

一年會員 半年會員 三個月 二個月 一個月 

延期上限 60 日 30 日 15 日 7 日 × 

3.退費申請： 

(1)完成報名繳費7日後申請退費者，依實際繳納會員費用扣除該身份別之單月會員費用

乘以實際經過月數之金額退還。 

｛退費金額=繳納會員費用-（單月會員費用×經過月數）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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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經過月數計算方式，以會員使用生效日起至退費申請日止，未滿15日者以半個月計算，

超過15日以上者以1個月計算。 

七、泳池使用規範及注意事項 

(一)泳客請憑會員游泳證(或購票)入場。會員游泳證不得轉借、冒用、塗改，一經發現依

情節輕重究辦，取消會員資格，且恕不退費。 

(二)為維護大眾安全，身體不適、患有法定傳染病及心臟病、高血壓等不適宜運動之相關

疾病者及飲酒者者，不得申請泳證及參加游泳課程。 

(三)泳客入池前須先淋浴、踩踏洗腳池，穿著泳池專用泳衣褲並戴泳帽以維護水質清潔。

本池禁止嚴禁穿著海灘褲以及透明泳衣褲。除游泳專用水鏡外，本池禁止配戴近視、

遠視或者散光眼鏡以及玻璃製品的水鏡、眼鏡等入池。 

(四)未滿 6歲、身高不及 130cm 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，須由父母、監護人或年滿 18 歲以

上之實際照顧者陪同使用游泳池，且禁止進入蒸氣室/烤箱及水療池(含身高未達 130

公分者)。 

(五)除游泳教學、代表隊訓練及經申請核准外，其餘一律禁止跳水。 

(六)為維護大眾安全，本池禁止使用者擕帶衣物、划手板、蛙鞋、潛水蛙鏡、救生圈、游

泳圈、球類、水上玩具及其他非經核准之物品入池。 

(七)游泳池四周走道、浴室、更衣室等固定設施請小心使用，嚴禁嬉戲、奔跑、壓水道繩，

若因此發生意外由當事者自行負責。 

(八)請依速度在指定泳道游泳，請遵守進行方向(右去左回)，並不得於快速水道或中速水

道練習或中途停留，以避免危險及影響他人游泳。 

(九)未經管理單位核准之個人或團體，禁止私自於游泳館內進行私人教學活動，違者取消

相關人員之使用權，且不退還會員之費用，並依照管理單位審查結果限制其相關人士

使用游泳館之權利。 

(十)未經管理單位核准，禁止照相、攝影、錄音；張貼或懸掛海報、旗幟、標語等。 

(十一)泳客盡量勿攜帶貴重物品。游泳館不受理物品託管，設有置物櫃供泳客自行保管惟

不得過夜佔用，如有遺失損壞概不負賠償責任。 

(十二)本館遇國定假日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影響使用者安全時，得暫停開放，並不予延長

使用期限。 

(十三)本館遇維修保養、教學、訓練、舉辦比賽或租借場地，全日停止開放達七日以上時，

自泳會員得申請延期。 

(十四)借用單位使用場地期間，若不慎發生意外，應由借用單位自行負責。 

(十五)本校之履約保證由校務基金做為擔保。 

(十六)不遵守場地規範，經救生員或管理單位規勸者，造成公共安全及污染水質之虞，或

妨礙游泳館工作人員執行勤務，救生員或管理單位有權暫停該泳客當日使用泳池權力。

情節重大者，得取消會員資格，已繳之會費依使用日數比例退還。若違反規定者為使

用免費時段者，本館有權停止其使用權利並於日後禁止入場。 

(十七)如有未盡事宜，本館保留相關規範修改與解釋之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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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促銷及優惠方案得視實際情況專案簽請校長核定後辦理。 

九、未盡事宜依實際需求，本室保留變更相關規定之權利，以公告為準。 

十、本借用、收費及管理準則經本校體育委員會會議通過，提報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審議通

過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